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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销部分应收款项坏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部分应收款项坏账的

议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为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及经营成果,公司对经营过程中形成的部分

长期挂账，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以下简称“应收款项”）进行清

理，并予以核销。 

一、本次核销应收款项概述 

    本次拟核销应收款项共计 20 笔，账面原值合计 3,946,678.49 元，其中，

核销应收账款 3笔共计 909,109.60元，核销其他应收款 17笔共计 3,037,568.89

元，上述款项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明细如下： 

序

号 
欠款单位名称 核销金额 

已计提坏账准

备金额 
核销原因 

1 芷江永兴饲料厂 3,704.70 3,704.70 
债务人注销工商

登记，无法收回。 

2 邵阳农业开发中心 111,758.50 111,758.50 
债务人注销工商

登记，无法收回。 

3 淮安市君泰食品有限公司 793,646.40 793,646.40 

法院裁定无可强

制执行的资产，无

法收回。 

4 湖南省集丰饲料有限公司 809,607.03 809,607.03 

债务人被工商部

门吊销，无法收

回。 

5 湖南省华隆进出口公司 38,750.00 38,750.00 
债务人注销工商

登记，无法收回。 

6 华容驻市油厂 9,527.60 9,527.60 
债务人已破产清

算，无法收回。 

7 湘阴饲料三厂 42,031.90 42,031.90 
债务人已破产清

算，无法收回。 



8 湖南省福达贸易有限公司 32,192.00 32,192.00 

债务人被工商部

门吊销，无法收

回。 

9 
岳阳市屈原行政区物资供

销公司 
11,283.73 11,283.73 

债务人被工商部

门吊销，无法收

回。 

10 
湖南正德包装制品有限责

任公司 
350,383.39 350,383.39 

债务人注销工商

登记，无法收回。 

11 屈原农业科技发展公司 1,445,056.54 1,445,056.54 
债务人注销工商

登记，无法收回。 

12 五分场化工厂 56,000.00 56,000.00 
债务人已破产清

算，无法收回。 

13 武汉白云油脂厂 64,374.40 64,374.40 
债务人已破产清

算，无法收回。 

14 枣阳市油脂三厂 84,207.13 84,207.13 
债务人已破产清

算，无法收回。 

15 汤作容 13,804.00 13,804.00 债务人死亡 

16 柳国平 12,942.00 12,942.00 债务人死亡 

17 黎丙汉 32,980.00 32,980.00 债务人死亡 

18 范国求 12,000.00 12,000.00 债务人死亡 

19 李新华 8,000.00 8,000.00 债务人死亡 

20 伏劲刚 14,429.17 14,429.17 债务人死亡 

合计 3,946,678.49 3,946,678.49   

   公司本次核销的应收款项账龄均在5年以上，公司经多渠道催收追讨，截至目

前该部分款项仍然催收无果，确实无法收回。公司财务部对本次所有核销明细建

立备查账目，保留以后可能用以追索的资料,并继续落实责任人随时跟踪，一旦

发现对方有偿债能力将立即追索。 

二、本次核销应收款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核销应收款项坏账不涉及关联方，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全

额计提坏账准备，对公司 2018 年及以前年度损益不构成影响。本次核销应收款

项坏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会计准则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清理核销部分应收款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真实

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规定，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清理核销事项。 

四、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本次清理核销部分应收款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

际情况，核销的依据充分、合理，能够真实、准确的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清理核销部分应收款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

际情况，有利于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核销依据充分；董事会就本次核销的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该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审计委员会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月 9日 

 




